
非我國籍漁船進入我國港口許可及管理辦法第四條附表一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考量補給為
漁船進港之
實務需求，
爰新增補給
為漁船之進
港目的，另
為加強港口
管控，以避
免非法捕撈
之漁獲物進
入我國，爰
新增運搬船
應檢附轉載
許可文件及
轉載確認書
影本以供查
驗。 



非我國籍漁船進入我國港口許可及管理辦法第四條附表二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本附表未修
正。 



非我國籍漁船進入我國港口許可及管理辦法第六條附表三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考量漁船之
進港時間較
不固定，為
避免漁船進
港後因適逢
假日而遲繳
進港通報單
之情事，爰
新增本會漁
業署漁業監
控中心之聯
絡電話及傳
真電話俾利
提交進港報
告單。 



非我國籍漁船進入我國港口許可及管理辦法第十二條附表四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本附表係非
我國籍漁船
於出港前提
交，惟該附
表須填寫實
際出港日期
，顯有疑義
，爰酌作文
字修正。 


